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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金門監獄外部視察小組112年度第3季視察報告 

 

製作日期：112年10月12日 

一、委員組成 

召集人：顏郁芳 

委員：李金治、高瑞新、鄭憲章(連江視訊與會) 

二、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

(一)收容人教化業務: 

1. 機關業管科室簡報業務辦理情形。 

2. 特殊收容人（酒癮、毒癮、老年、長刑期等是類處遇情形）。 

(二)「外部視察小組」專用意見箱裝設、收容人陳情情形： 

1.相關依據規定。 

2. 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裝設細節：設置地點、開啟情形（日期、次數等） 

3. 本季收容人陳情情形：件數、事由、決議後續辦理方式。 

（三）委員與收容人面對面訪談： 

1.了解收容人在監執行及處遇等相關措施及辦理情形。 

2.分享訪談內容及相關意見，俾供機關精進作為之參酌。 

三、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
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
視察小組建議 

(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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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容人教化業

務 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了解收容人教化業務辦理情形，並就機關簡報內

容提問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個別教誨及集體教誨辦理方式的差異？ 

（二）特殊收容人（酒癮、毒癮、老年、長刑期等

是類處遇情形）？ 

（三）機關同仁，尤其是戒護管理的同仁長期在面

對像酒癮、毒癮這類收容人，雖然已實施教化

但卻仍反覆進出監獄，由此可能產生的無力

感，機關是否有協助放鬆或其他福利措施等方

案？ 

（四）受刑人是否可拒絕假釋，若遇是類情形機關

如何處置？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
（一） 

1. 收容人若遇有個人累進處遇分數或其他處遇

問題，一般會打報告申請核准後，請教誨師

說明；教誨師除就收容人個別情形實施說明

及教誨外，亦每月視實際需要主動予以實施

個別教誨一次。 

監所社工師、心理師或相關師級編制問

題，或可朝比照衛生福利部「強化社會

安全網計畫」，補助各縣市衛生局以約

聘人員進用社工師、心理師或相關師

級，約聘人員以專業技術人員名額聘

用，為該單位總員額的一員，雖非公務

人員，但一樣有考核、升級、淘汰制

度。建議機關可以先朝這方向爭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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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集體教誨原則上是每月至少實施一次，地點

一般位於本監大禮堂，教誨內容主要係收容

人在監執行應遵守及其他應遵守及注意之事

項。 

（二） 

1、透過外部志工團體或是機關心理師、社工師

等人員就特殊收容人屬性，成立如酒癮、毒

品或老年等不同性質的收容人團體來做集體

輔導、教誨；目前比較特別的還另外成立詐

欺犯收容人團體；這類是與個別輔導較不一

樣的部份。 

2、未來努力的方向是希望能爭取機關內部上述

人員的正式編制及預算，俾以特殊收容人輔

導、教誨業務之進行。 

3、目前矯正機關推行的收容人自主監外作業，

亦是訓練收容人於出監前先學習與社會接

軌，以備於日後出監所後，能順利與社會銜

接，適應社會生活。 

4、增加對收容人教誨頻率，除了可以及早發現

及矯正收容人的偏差行為外，亦可以了解其

在監執行狀況，甚可防止部份收容人的極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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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（如自殘、自殺），由此可見教誨師角

色的重要。矯正機關教化與戒護是非常緊密

的，如收容人有自殺疑慮或傾向，皆會列管

定期追蹤，教誨師亦輔導並協同戒護管理人

員實施預防性管理措施。 

5.本監規模較小，收容人數亦較本島一般監獄

少，相對長刑期及高齡收容人這類處遇上的

挑戰難度較低，但仍依上級提示政策辦理這

類收容人的處遇措施。 

（三）平時機關會就第一線的管理同仁在面對諸如

酒癮、毒癮的收容人所需的管教技巧進行教

育訓練及經驗傳承，尤其夜間機關的心、社

同仁無法即時訪談收容人，僅能依戒護同仁

的管教技巧及經驗詢問其相關用藥史，飲酒

史或吸食毒品的歷史等方式配套作法，隔天

並安排醫事人員看診以適切了解收容人身心

狀況配套處置。 

（四）受刑人於矯正機關執行，累進處遇晉至2

級，得報請假釋，1級則係應陳報假釋。但

如果該收容人沒有假釋的意願並報告後，教

誨師依法令還是會予以提報，但審核評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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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都不會通過。還有就是收容人假釋提報需

自行提供住居所戶籍證明，這也常被無假釋

意願的收容人，以無法提供作為一種柔性拒

絕方式。 

「外部視察小

組」專用意見

箱裝設、收容

人陳情情形 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（一）「外部視察小組」收受陳情案件相關處置規

定。 

（二）「外部視察小組」專用意見箱最新裝設情形

檢視。 

（三）小組專用意見箱開啟紀錄。 

（四）本季收容人陳情情形檢視，決議處置方式。 

（五）陳情人是否需具名？處理時效有無特殊規

定？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
（一）依法務部矯正署112年4月11日法矯署綜字第

11202003920號函、監獄及看守所外部視察小

組實施辦法§16、外部視察小組工作手冊 v3版

等有關陳情規定辦理。 

（二）簡報小組專用意見箱設置情形。 

（三）簡報說明本季意見箱開啟紀錄。 

（四）本季意見箱合計受理1件陳情案。此案陳情

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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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於本監原有及小組專用意見箱各有投遞皆反

應同一事由，考量本案未牽涉人權，也與機關

人員風紀無涉，係屬機關內部設施及生活管理

之建議事項，參酌相關處置規定後建議統一由

本監處置似較為妥適及行政經濟(委員檢視陳

情內容後，參照規定，決議通過轉由本監處

置)。 

（五）有關案件陳情人是否需具真實姓名或聯絡方

式，參照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

案件要點」、「法務部矯正署處理人民陳情案件

作業要點」等規定，得不予處理，但仍應予以

登記，以利查考，合先敘明。另有關處理時效

依上述規定，於收案次日起算，並以日曆天三

十日內辦結為原則，併予敘明。 

委員與收容人

面對面訪談 

一、視察重點及說明: 

（一）透過訪談了解收容人在監執行情形及機關處

遇措施、有無意見反應。 

（二）訪談收容人0101蔡Ｏ豪（男）、0162徐Ｏ伶

（女）；訪談地點：戒護中心律師接見室）。 

二、機關列席視察會議回覆說明: 

本次訪談請委員隨機抽選二位收容人（若遇收

一、本日訪談的這位女性收容人，有針

對夏季氣溫炎熱，監所空間、環境是

否可調適問題，她個人覺得還好，自

認舍房暑氣尚還可接受，本身不會熱

到睡不著，另指或許年紀較輕之收容

人對於炎熱比較會無法忍受。 

二、對監所目前提供的處遇還算滿意，

cp831115
螢光標示

cp831115
螢光標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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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人借提或接見中無法接受訪談時，則略過另

抽一位），本次兩位委員同時進行訪談，時間約

15分鐘，訪談結束後委員回到會議室，分享本

次訪談內容及意見以進行研討。 

但有指出某些精神疾病收容人可能個

人情緒起伏較大且缺乏病識感，容易

與其他人起爭執。這部份已建議可向

主管反應，安排輔導其就醫，由專科

醫師適當予以診治，以免影響自己及

他人在監執行情緒，進而影響機關整

體囚情。 

四、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： 

上一季視察建議事項： 

一、 請機關多費心糖尿病收容人的飲食，並予衛教提醒，並請管理同仁及藥師在飲食控制及生活作息方面

多給予指導，尤其像是代糖的使用，糖份攝取量的控制等，這部份照顧好讓他們少有狀況，亦可減少

戒護外醫頻率及照顧這類收容人方面的醫療負擔。 

二、 團體生活較有顧慮的是，因少部份人不注重個人衛生而影響他人健康，尤其機關又有製作麵線等食品

類的作業產品對外販售，對於衛生的標準應有更高的要求，建議機關可多提醒收容人應注意個人衛生

習慣，以免衍生食品衛生疑慮及人員健康上的困擾。 

處理情形： 

一、 已配合宣導管理及醫事人員週知，留意提醒收容人健康飲食及生活作息；管考狀態：解除追蹤持續辦

理。 

二、 已配合宣導管理人員及食品作業收容人週知，注意個人衛生習慣，以杜絕食品衛生疑慮及人員健康衍

生之困擾；管考狀態：解除追蹤持續辦理。 

五、附件:無。 


